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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发明提供一种显示器，包括液晶显示面板

以及背光源，所述液晶显示面板包括显示区域，

所述显示区域包括：广告区以及包围所述广告区

的非广告区；所述广告区用以显示广告，所述广

告区的子像素包括第一透射部位以及反射部位；

所述第一透射部位用于透射所述背光源发出的

光，所述反射部位用于反射太阳光；所述非广告

区的子像素包括第二透射部位，所述第二透射部

位用于透射所述背光源发出的光；其中，在白天

所述广告区用于显示，所述广告区的所述反射部

位用于反射太阳光以显示所述广告；在夜间所述

广告区与所述非广告区均用于显示图像，所述背

光源发出的光经由所述非广告区的所述第二透

射部位以及所述广告区的所述第一透射部位透

射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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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显示器，其特征在于，包括液晶显示面板以及背光源，所述液晶显示面板包括显

示区域，所述显示区域包括：广告区以及包围所述广告区的非广告区；

所述广告区用以显示广告，所述广告区的子像素包括第一透射部位以及反射部位；

所述第一透射部位用于透射所述背光源发出的光，所述反射部位用于反射太阳光；

所述非广告区的子像素包括第二透射部位，所述第二透射部位用于透射所述背光源发

出的光；

其中，在白天所述广告区用于显示，所述广告区的所述反射部位用于反射太阳光以显

示所述广告；在夜间所述广告区与所述非广告区均用于显示图像，所述背光源发出的光经

由所述非广告区的所述第二透射部位以及所述广告区的所述第一透射部位透射出。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显示器，其特征在于，所述广告区包括固定广告牌区与非固定

广告牌区，所述背光源在对应所述广告区的亮度比对应所述非广告区的亮度高。

3.根据权利要求2所述的显示器，其特征在于，所述液晶显示面板包括对向设置的阵列

基板与彩膜基板，所述彩膜基板包括对应所述子像素的彩膜以及所述彩膜周边的黑色矩

阵；

所述反射部位包括第一反射部位，对应所述广告区的所述彩膜包括一所述第一反射部

位以及一所述第一透射部位；

所述彩膜基板或所述阵列基板在对应所述第一反射部位的部分设置有第一反射层，所

述彩膜对应所述第一反射层之外的部分形成所述第一透射部位。

4.根据权利要求3所述的显示器，其特征在于，所述广告区的位置对应所述固定广告牌

区的位置，所述广告区的面积等于所述固定广告牌区的面积。

5.根据权利要求3所述的显示器，其特征在于，所述反射部位还包括第二反射部位，所

述第二反射部位位于所述固定广告牌区的所述彩膜周围的所述黑色矩阵对应的位置，所述

彩膜基板对应所述第二反射部位的部分设置有第二反射层。

6.根据权利要求5所述的显示器，其特征在于，所述非广告区的所述彩膜对应包括一所

述第二透射部位以及一所述第一反射部位，所述第二透射部位的面积等于所述第一透射部

位的面积。

7.根据权利要求5所述的显示器，其特征在于，所述广告区的位置对应所述固定广告牌

区的位置，所述广告区的面积等于所述固定广告牌区的面积。

8.根据权利要求2所述的显示器，其特征在于，所述液晶显示面板包括彩膜基板，所述

彩膜基板包括对应所述子像素的彩膜以及所述彩膜周边的黑色矩阵；

所述广告区的所述第一透射部位与所述非广告区的所述第二透射部位均对应所述彩

膜，所述广告区的所述反射部位包括第二反射部位，所述第二反射部位位于所述固定广告

牌区的所述子像素周围的所述黑色矩阵对应的位置，所述彩膜基板对应所述第二反射部位

的部分设置有第二反射层。

9.根据权利要求8所述的显示器，其特征在于，所述广告区的位置对应所述固定广告牌

区的位置，所述广告区的面积等于所述固定广告牌区的面积。

10.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显示器，其特征在于，所述显示器的所述广告区为整面半透

反射式显示模式的所述液晶显示面板，所述非广告区包括多个围绕所述广告区的整面为透

射式显示模式的所述液晶显示面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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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显示器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显示技术领域，尤其涉及一种显示器。

背景技术

[0002] 随着显示产品应用领域的扩大，液晶显示器也逐渐应用于广告牌显示中，然而由

于广告牌显示一般需求显示器尺寸较大，且单独作为广告牌显示时需求长期或者不停机显

示，不利于能源节约。因此一般用于户外的液晶显示器只作为夜间时的图像或者电影等播

放器，利用率不够高。因此，用于户外的液晶显示器由于功能单一，不够优化，造成能源浪

费，成本增加，以及利用率不高的问题。

[0003] 因此，现有技术存在缺陷，急需改进。

发明内容

[0004] 本发明提供一种显示器，能够将广告牌与影像显示集成于一体，提高显示器的利

用率，节省能源，实现显示器的多功能化。

[0005] 为解决上述问题，本发明提供的技术方案如下：

[0006] 本发明提供一种显示器，包括液晶显示面板以及背光源，所述液晶显示面板包括

显示区域，所述显示区域包括：广告区以及包围所述广告区的非广告区；

[0007] 所述广告区用以显示广告，所述广告区的子像素包括第一透射部位以及反射部

位；

[0008] 所述第一透射部位用于透射所述背光源发出的光，所述反射部位用于反射太阳

光；

[0009] 所述非广告区的子像素包括第二透射部位，所述第二透射部位用于透射所述背光

源发出的光；

[0010] 其中，在白天所述广告区用于显示，所述广告区的所述反射部位用于反射太阳光

以显示所述广告；在夜间所述广告区与所述非广告区均用于显示图像，所述背光源发出的

光经由所述非广告区的所述第二透射部位以及所述广告区的所述第一透射部位透射出。

[0011] 根据本发明一实施例，所述广告区包括固定广告牌区与非固定广告牌区，所述背

光源在对应所述广告区的亮度比对应所述非广告区的亮度高。

[0012] 根据本发明一实施例，所述液晶显示面板包括对向设置的阵列基板与彩膜基板，

所述彩膜基板包括对应所述子像素的彩膜以及所述彩膜周边的黑色矩阵；

[0013] 所述反射部位包括第一反射部位，对应所述广告区的所述彩膜包括一所述第一反

射部位以及一所述第一透射部位；

[0014] 所述彩膜基板或所述阵列基板在对应所述第一反射部位的部分设置有第一反射

层，所述彩膜对应所述第一反射层之外的部分形成所述第一透射部位。

[0015] 根据本发明一实施例，所述广告区的位置对应所述固定广告牌区的位置，所述广

告区的面积等于所述固定广告牌区的面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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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16] 根据本发明一实施例，所述反射部位还包括第二反射部位，所述第二反射部位位

于所述固定广告牌区的所述彩膜周围的所述黑色矩阵对应的位置，所述彩膜基板对应所述

第二反射部位的部分设置有第二反射层。

[0017] 根据本发明一实施例，所述非广告区的所述彩膜对应包括一所述第二透射部位以

及一所述第一反射部位，所述第二透射部位的面积等于所述第一透射部位的面积。

[0018] 根据本发明一实施例，所述广告区的位置对应所述固定广告牌区的位置，所述广

告区的面积等于所述固定广告牌区的面积。

[0019] 根据本发明一实施例，所述液晶显示面板包括彩膜基板，所述彩膜基板包括对应

所述子像素的彩膜以及所述彩膜周边的黑色矩阵；

[0020] 所述广告区的所述第一透射部位与所述非广告区的所述第二透射部位均对应所

述彩膜，所述广告区的所述反射部位包括第二反射部位，所述第二反射部位位于所述固定

广告牌区的所述子像素周围的所述黑色矩阵对应的位置，所述彩膜基板对应所述第二反射

部位的部分设置有第二反射层。

[0021] 根据本发明一实施例，所述广告区的位置对应所述固定广告牌区的位置，所述广

告区的面积等于所述固定广告牌区的面积。

[0022] 根据本发明一实施例，所述显示器的所述广告区为整面半透反射式显示模式的所

述液晶显示面板，所述非广告区包括多个围绕所述广告区的整面为透射式显示模式的所述

液晶显示面板。

[0023] 本发明的有益效果为：相较于现有的户外液晶显示器，本发明提供的显示器，能够

将广告牌与影像显示集成于一体，在白天很强的太阳光下，广告区子像素外围的第二反射

层反射太阳光，以显示固定的广告或者展示牌，此时不需要显示器开启不消耗电能；或者可

选择的开启广告区半透反射式显示，利用子像素内的第一反射层反射太阳光进行显示，或

者同时使用背光光源进行显示，可以增加广告区广告展示的丰富多彩性，同时消耗电能比

纯透射式显示降低很多；另外在夜间，由于没有太阳光，广告区的第一反射层和第二反射层

不发挥作用，此显示器作为图像/电影的播放器，满足人们丰富生活需求。因此，本发明的显

示器由于具备白天作为广告牌与夜间作为播放器的功能，都可以吸引人群注意力观看，利

于广告或者图像的传播。

附图说明

[0024] 为了更清楚地说明实施例或现有技术中的技术方案，下面将对实施例或现有技术

描述中所需要使用的附图作简单介绍，显而易见地，下面描述中的附图仅仅是发明的一些

实施例，对于本领域普通技术人员来讲，在不付出创造性劳动的前提下，还可以根据这些附

图获得其他的附图。

[0025] 图1A～1B为本发明实施例一提供的显示器显示方式示意图；

[0026] 图2为本发明实施例二提供的显示器显示方式示意图；

[0027] 图3A～3D为本发明实施例三提供的显示器显示方式示意图；

[0028] 图4为本发明实施例六提供的显示器显示方式示意图。

具体实施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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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29] 以下各实施例的说明是参考附加的图示，用以例示本发明可用以实施的特定实施

例。本发明所提到的方向用语，例如[上]、[下]、[前]、[后]、[左]、[右]、[内]、[外]、[侧面]

等，仅是参考附加图式的方向。因此，使用的方向用语是用以说明及理解本发明，而非用以

限制本发明。在图中，结构相似的单元是用以相同标号表示。

[0030] 本发明针对现有技术的户外液晶显示器，由于只能作为广告牌或播放器使用，功

能单一，且作为广告牌显示时需求长期或者不停机显示，不利于能源节约的技术问题，本实

施例能够解决该缺陷。

[0031] 参照图1A～1B所示，为本发明实施例一提供的显示器显示方式示意图。所述显示

器包括：液晶显示面板以及背光源(图中未标示)，所述液晶显示面板包括显示区域，所述显

示区域包括：广告区A以及包围所述广告区A的非广告区B；所述广告区A用以显示广告，可以

位于所述显示器的不同位置，一般将其设置于所述显示器的中间位置。本实施例中，所述液

晶显示面板在所述广告区A使用了半透反射式显示模式，在所述非广告区B使用了透射式显

示模式。

[0032] 即所述广告区A的每一个子像素包括透射部位以及反射部位；所述透射部位用于

透射所述背光源发出的光，所述反射部位用于反射太阳光；所述非广告区B的每个子像素也

包括所述透射部位；其中，在白天所述广告区A用于显示，所述广告区A的所述反射部位用于

反射太阳光，使得所述显示器用作广告牌或展示牌以显示所述广告；在夜间所述广告区A与

所述非广告区B均用于显示图像，所述背光源发出的光经由所述非广告区B与所述广告区A

的所述透射部位透射出，所述显示器以用作播放器显示图像。

[0033] 具体请参照图1B所示，所述液晶显示面板包括对向设置的阵列基板1与彩膜基板

2，以及位于所述阵列基板1与所述彩膜基板2之间的液晶层(图中未标示)，所述彩膜基板2

包括对应所述子像素的彩膜21以及所述彩膜21周边的黑色矩阵20；所述透射部位包括对应

所述广告区A的第一透射部位210以及对应所述非广告区B的第二透射部位212，所述反射部

位包括第一反射部位211；其中，对应所述广告区A的所述彩膜21包括一所述第一反射部位

211以及一所述第一透射部位210；对应所述非广告区B的所述彩膜21包括一所述第二透射

部位212；也就是说，所述第一透射部位210与所述第二透射部位212的面积不相等，即在所

述广告区A为半透反射式显示，在所述非广告区B为透射式显示。所述彩膜基板2或所述阵列

基板1在对应所述第一反射部位211的部分设置有第一反射层10，所述彩膜21对应所述第一

反射层10之外的部分形成所述第一透射部位210。图中所示的所述第一反射层10制备于所

述子像素内的所述第一反射部位211对应的所述阵列基板1的膜层上，此处对所述第一反射

层10的具体膜层位置不做限制，如图中箭头所示，太阳光经过所述液晶层由所述第一反射

层10反射，再经所述液晶层到达人眼，由此显示所述广告区A的所述广告，如“CSOT”等标识。

当然，所述第一反射层10也可制备于所述第一反射部位211对应的所述彩膜基板2的膜层

上，此处不做限制。所述广告区A的所述第一透射部位210以及所述非广告区B的所述第二透

射部位212则用于透过所述背光源发出的光用以显示。

[0034] 这种设计方案在白天可以不需要所述显示器开启，因此不消耗电能；或者在白天

较强太阳光下，可选择的开启所述广告区A的半透反射式显示，利用像素内所述第一反射层

10反射太阳光显示或者同时使用所述背光源进行显示，可以增加所述广告区A的广告展示

的丰富多彩性，同时消耗电能比纯透射式显示降低很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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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35] 在图中所述广告区A的半透反射式显示模式与所述非广告区B的透射式显示模式

可以共用同一Gamma电压驱动系统，此时设置所述广告区A的每一个所述子像素包含一所述

第一透射部位210和一所述第一反射部位211，所述第一反射部位211可以选择性的具有相

比所述第一透射部位210更小的液晶盒厚(约1/2)，或者/和电极的角度，或者/和电极的高

度，或者/和电极的宽度间距等现有方式，使所述子像素的所述第一反射部位211和所述第

一透射部位210具有相同或相近的V－T曲线特性，以使两位置共用同一所述Gamma电压驱动

系统。

[0036] 其中，所述广告区A每个所述子像素的所述第一透射部位210与所述非广告区B的

所述第二透射部位212的显示设计是一样的。另外，在此实施例中所述第一反射层10的位置

或者层结构不做限定。

[0037] 此外，可以预先设置所述广告区A的所述子像素对应的所述第一反射部位211与所

述第一透射部位210的面积比，可以设定所述广告区A显示时的反射率，或者图像显示时的

透射率。由于所述广告区A在夜间进行图像显示时所述反射部位不工作，所述第一透射部位

210透过率下降，为了使所述显示器整体亮度均匀，可以预先设计所述广告区A的背光亮度

比所述非广告区B的背光亮度高一些，例如直下式背光扩散板下方光源数量或者密度在所

述广告区A比所述非广告区B大，例如所述广告区A的光源驱动的电流比所述非广告区B大，

例如侧入式背光网点的密度等方面进行了优化设计等。

[0038] 如图2所示，为本发明实施例二提供的显示器显示方式示意图。实施例一中的所述

广告区A包括固定广告牌区C，如“CSOT”等固定广告标识，以及所述固定广告牌区C之外的非

固定广告牌区；本实施例与实施例一相比其区别特征在于：本实施例中所述广告区A的位置

对应所述固定广告牌区C的位置，所述广告区A的面积等于所述固定广告牌区C的面积。即所

述液晶显示面板的所述显示区域仅包括所述固定广告牌区C以及包围所述固定广告牌区C

的所述非广告区B；所述固定广告牌区C为半透反射式显示。

[0039] 请参照3A～3D所示，为本发明实施例三提供的显示器显示方式示意图。此实施例

在上述实施例一的基础上进一步设置，除了共同的在所述广告区A使用了半透反射式显示

模式，在所述非广告区B使用了透射式显示模式之外，此实施例的所述反射部位还包括第二

反射部位，所述第二反射部位位于所述固定广告牌区C的所述彩膜21周围的所述黑色矩阵

20对应的位置，所述彩膜基板2对应所述第二反射部位的部分设置有第二反射层22。如图3B

～3D所示，所述第二反射层22对应所述黑色矩阵20的垂直位置设置于所述彩膜基板2的膜

层上，图示为所述第二反射层22的三种不同的制备形式，包括但不限于设置于所述彩膜基

板2的内表面或者外表面。

[0040] 如图中箭头所示，所述第二反射层22反射太阳光不经过所述液晶层直接到达人

眼，由于所述第二反射层22强反射光线与其他区域差异使人眼可以观察到固定的广告牌，

例如“CSOT”“TCL”等logo。可选择的开启所述广告区A的半透反射式显示，利用所述子像素

内的所述第一反射层10反射太阳光显示，或者同时使用所述背光源进行显示，可以增加所

述广告区A广告展示的丰富多彩性，同时消耗电能比纯透射式显示降低很多。对所述第二反

射层22的具体位置不做限制，只要位于所述黑色矩阵20的垂直位置上即可。所述第二反射

层22在所述彩膜基板2的内表面时，可以是制作在所述黑色矩阵20之前或者之后，也可以是

制作在所述彩膜21之前或者之后，在此不做限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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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41] 本发明实施例四提供的一种显示器的显示方式，与上述实施例三相比其区别特征

在于：本实施例中所述广告区A的位置对应所述固定广告牌区C的位置，所述广告区A的面积

等于所述固定广告牌区C的面积。即所述液晶显示面板的所述显示区域仅包括所述固定广

告牌区C以及包围所述固定广告牌区C的所述非广告区B；所述固定广告牌区C为半透反射式

显示。

[0042] 本发明实施例五提供的一种显示器，本实施例与上述实施例三或四相比区别特征

在于：本实施例中只有所述非广告区B和所述固定广告牌区C，即所述广告区A的位置对应所

述固定广告牌区C的位置，所述广告区A的面积等于所述固定广告牌区C的面积；且所述液晶

显示面板的显示方式全部为透射式显示模式，所述固定广告牌区C的位置只设置所述第二

反射层22。即本实施例的所述第一透射部位210的面积与所述第二透射部位212的面积相

等，且均等于一所述子像素对应的所述彩膜21的面积；所述子像素内不设置所述第一反射

层10。在白天，所述显示器可以处于关闭状态，所述固定广告牌区C通过所述第二反射层22

反射太阳光以显示固定的所述广告；在夜间，由于所述第二反射层22不起作用，开启所述显

示器，所述背光源发出的光通过所述非广告区B的所述第二透射部位212以及所述固定广告

牌区C的所述第一透射部位210透射出进行显示图像。

[0043] 如图4所示，为本发明实施例六提供的显示器显示方式示意图。本实施例与上述实

施例三相比，区别特征在于：所述非广告区B与所述广告区A均为半透反射式显示；即所述非

广告区B的所述彩膜21对应包括一所述第二透射部位212以及一所述第一反射部位211，所

述第二透射部位212的面积等于所述第一透射部位210的面积。其中，所述非广告区B中的所

述第一反射部位211与所述广告区A中的设计一致，具体请参照所述广告区A中所述第一反

射部位211的设计，此处不再赘述。

[0044] 另外，在其他实施例中，可以以本实施例为基础，使得所述广告区A的位置对应所

述固定广告牌区C的位置，所述广告区A的面积等于所述固定广告牌区C的面积。

[0045] 本发明实施例七提供的一种显示器，于上述实施例相比，本实施例中所述显示器

的所述非广告区B/所述广告区A/所述固定广告牌区C可以是区域内拼接或者区域之间拼接

的。优选所述非广告区B在相应区域内拼接后，与所述广告区A进行区域间拼接。优选的，所

述显示器的所述广告区A为整面半透反射式显示模式的所述液晶显示面板，所述非广告区B

包括多个围绕所述广告区A的整面为透射式显示模式的所述液晶显示面板。例如，在上述实

施例一/三中，所述非广告区B为多个透射显示面板拼接成的一个包含所述广告区A的框架，

所述广告区A为一个半透反射式显示面板。

[0046] 此外，在上述各实施例中所述阵列基板、所述彩膜基板、所述彩膜以及所述黑色矩

阵均为同一事物。

[0047] 可以理解的是，本发明的所述广告区是广义的，所述广告区显示的可以是固定广

告，如“CSOT”等，也可以是非固定广告，或者同时存在所述固定广告与所述非固定广告。

[0048] 本发明提供的显示器，能够将广告牌与影像显示集成于一体，在白天很强的太阳

光下，广告区子像素外围的第二反射层反射太阳光，以显示固定的广告或者展示牌，此时不

需要显示器开启不消耗电能；或者可选择的开启广告区半透反射式显示，利用子像素内的

第一反射层反射太阳光进行显示，或者同时使用背光光源进行显示，可以增加广告区广告

展示的丰富多彩性，同时消耗电能比纯透射式显示降低很多；另外在夜间，由于没有太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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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广告区的第一反射层和第二反射层不发挥作用，此显示器作为图像/电影的播放器，满

足人们丰富生活需求。因此，本发明的显示器由于具备白天作为广告牌与夜间作为播放器

的功能，都可以吸引人群注意力观看，利于广告或者图像的传播。

[0049] 综上所述，虽然本发明已以优选实施例揭露如上，但上述优选实施例并非用以限

制本发明，本领域的普通技术人员，在不脱离本发明的精神和范围内，均可作各种更动与润

饰，因此本发明的保护范围以权利要求界定的范围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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